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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

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淮府办秘〔2022〕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将《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1月21日

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

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近年来，全市各县区认真落实《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总体情况较好。但一些地方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管理仍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有的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不到位，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在全市全面开展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排查化解范围

（一）农村宅基地纠纷

因宅基地确权、权属、审批、占用、处置和住宅继承、拆迁安置及其他因宅基地引起的纠纷。

（二）农村承包地纠纷

因承包地确权、权属、处置和农村机动地发包、四荒地发包及其他因承包地引起的纠纷。

二、主要任务

（一）排查纠纷底数。各县区自下而上对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进行全面排查，特别是对群众举报、媒体披露等社会关注的问题线索进行重点深入排查，分级逐一建档立册，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排查有台账、化解有档案。
（二）积极稳妥化解。对摸排出的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

做到边排查边化解，主要依靠乡镇、村级组织化解。对一时难以化解的纠纷，要层层落实包案化解责任。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坚持一事一策、一人一策，积极稳妥化解。

（三）建立长效机制。整合基层力量，健全工作网络，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建立信息预警、教育疏导、研究分析、集中调处、联合督查、回复反馈等制度机制，做到标本兼治、常抓不懈。

三、责任分工

（一）市级推动。建立市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推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承担日常工作，组织开展督导、调研，移交重点线索，调度通报进展情况，汇总摸排有关情况，并及时向市联席会议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二）县区组织。各县区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属地原则压实责任，有效整合资源和力量，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加强对辖区排查化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导检查，推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三）乡村落实。乡镇党委和政府及村级组织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细化职责分工，充分利用元旦、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人员相对集中的有利时机，组织精干力量进村入户排查、入细入微化解，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确保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深入、化解有效。

（四）部门协同。各级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公安、司法行政、信访、法院等部门，要在同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共同负责，加强配合、联合行动，推动排查化解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四、时间安排

专项行动从2022年1月开始，至2022年5月底前基本完成。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2年1月15日前）。自上而下动员部署，层层落实责任，定时间、定任务、定要求，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网络，为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二）全面排查阶段（2022年1月16日—3月15日）。按照“县区包乡、乡镇包村、村里包组”要求，各县区深入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将本辖区的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全部排查清楚，坚持边排查边化解。以村为单位，逐户调查填写《入户调查登记表》，建立台账。在此基础上，乡镇明确化解责任分工，形成《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明细表》。县区汇总后形成《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分县区汇总表》，报市级汇总。各县区要适时组织对乡镇排查情况进行抽查督查，并统计汇总本地排查情况，形成排查报告，连同《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分市汇总表》，经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审定后，于3月15日前报市联席会议办公室。

（三）调处化解阶段（3月16日—5月15日）。各县区按照排查化解工作方案和相关政策要求，依法依规开展纠纷化解，做到分类处置，不搞“一刀切”。对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违法建房的通知印发前违法占地建房引起的纠纷，要结合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工作，先试点探索解决办法，再扩大范围逐步化解。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根据纠纷化解情况，组织开展联合督导检查，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进行专项督查。

（四）巩固提升阶段（5月16日—5月31日）。各县区要自下而上对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回头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改进工作，完善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6月10日前，各县区要在认真总结情况的基础上，形成报告，经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审定后报市联席会议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党委和政府要把排查化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成立工作专班，主要负责同志要专题研究，定期听取汇报，解决困难问题，切实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其他领导协同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

（二）密切部门协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积极参与排查化解工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线索移交、联合化解等工作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

（三）注重综合施策。充分运用人民调解、行政处理、纠纷仲裁、司法诉讼等手段，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努力发挥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加强动态管理，坚持边排查边化解。对重大矛盾纠纷，采取挂牌督办、领导包案等方式，及时调处。对可能引发重大不稳定因素的矛盾纠纷，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研究调处化解的针对性措施。

（四）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既立足当前，注重解决面上出现的各类纠纷，又着眼长远，积极探索从源头化解纠纷的方法路径，真正将宅基地承包地纠纷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小纠纷不出村、一般纠纷不出乡、重大纠纷不出县。

（五）及时报告信息。各县区要在扎实开展工作的同时，及时调度汇总工作进展情况，对发现的重大情况第一时间请示报告。

附件：1．市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联席会议制度

2．市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联席会议召集

人、副召集人和成员名单

3．相关表格

附件1

市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

排查化解联席会议制度

为统筹协调推进全市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建立市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强政策研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有关意见建议。

（二）统筹推进全市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协调各部门做好排查化解相关事项，督促各级认真抓好排查化解工作任务。

（三）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掌握全市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四）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情况。

二、成员名单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邬平川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市政府副秘书长孙道军和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艳景担任副召集人。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中院、市检察院、市委统战部、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信访局、市妇联、市残联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联席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张才俊兼任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主要负责人担任。

三、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实行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全体会议由召集人主持，全体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参加，必要时可邀请其他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二）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和事项，报召集人审定会议议题，确定会议时间及形式。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

（三）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签发后，印发各相关单位。

（四）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部署，组织开展联合督导检查。

（五）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告市委、市政府。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深入研究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订相关配套措施，提出政策措施建议；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联席会议讨论的议题，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派员带队或参加督导；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共同推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附件2
市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排查化解联席会议召集人、副召集人和成员名单

召 集 人：邬平川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

副召集人：孙道军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艳景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郑田宏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汪晓玲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许德寿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朱  晨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陶春雨  市中院副院长

杜本硕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宋必武  市委统战部二级调研员
王  壮  市公安局副局长

袁先进  市民政局副局长

何云朝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
杨勋敏  市财政局一级调研员
张  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龙  洋  市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张才俊  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

邓宗河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徐  莉  市信访局副局长

金忠霞  市妇联四级调研员
郑锦云  市残联副理事长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张才俊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3
入户调查登记表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　　　（门牌号）

	户主基本信息
	姓名：
	身 份
	□干部   □中共党员  

□群众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是否

本村村民
	□本村村民　□外村村民　□城镇居民　□其他

	纠纷基本信息
	土地类型
	□宅基地　　　　□承包地　　　　

	
	纠纷对象
	□个人（涉及　　户　　　人）　

□村民小组　　□村集体　　□政府　　□政府部门

	
	纠纷原因
	宅基地
	□确权　权属　□审批　□占用

□处置　□住宅继承　

□拆迁安置　　□其他

	
	
	承包地
	□确权　　□权属　　□处置　　

□农村机动地发包　□四荒地发包

□其他

	
	主要内容
	（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发生时间
	

	
	受理时间
	

	纠纷化解情况
	□尚未处置　　　□正在化解　　　□已化解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土地

类型
	纠纷

原因
	当事人

姓名
	纠纷

对象
	涉及

户数

和人数
	发生

时间
	受理

时间
	化解

情况
	责任

主体
	责任

领导
	牵头

指导

部门

	宅基地
	
	
	
	
	
	
	
	
	
	

	
	
	
	
	
	
	
	
	
	
	

	
	
	
	
	
	
	
	
	
	
	

	
	
	
	
	
	
	
	
	
	
	

	
	
	
	
	
	
	
	
	
	
	

	
	
	
	
	
	
	
	
	
	
	

	承包地
	
	
	
	
	
	
	
	
	
	

	
	
	
	
	
	
	
	
	
	
	

	
	
	
	
	
	
	
	
	
	
	

	
	
	
	
	
	
	
	
	
	
	

	
	
	
	
	
	
	
	
	
	
	


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纠纷分县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纠纷

原因
	土地

类型
	排查数量
	涉及户数

和人数
	化解情况
	牵头指导部门

	确　权
	宅基地
	
	
	
	

	权　属
	
	
	
	
	

	处　置
	
	
	
	
	

	审　批
	
	
	
	
	

	占　用
	
	
	
	
	

	住宅继承
	
	
	
	
	

	拆迁安置
	
	
	
	
	

	其　他
	
	
	
	
	

	确　权
	承包地
	
	
	
	

	权　属
	
	
	
	
	

	处　置
	
	
	
	
	

	机动地发包
	
	
	
	
	

	四荒地发包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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